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專案－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補助要點
第一條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籌組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以下簡稱川盟)，進行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專案軟體重建工作，為支持盟員前往本會硬體援建區域開展重建服務方案，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以下所稱審查會由川盟後勤支援單位之聯合勸募協會與紅十字會總會邀聘組成；決策小組擔任決審委員，並得視需要邀聘相關專業人員。
第三條　　本要點適用於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開展之服務方案及因應本會整體重建計畫需要，主動邀請之服務方案。
第四條　　申請補助對象應為台灣地區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依法立案組織，且已成為川盟正式盟員。

第五條　　補助原則：

1.為有效整合資源，補助項目以不重複政府或其他單位之補助為原則。
2.經核定補助之經費，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原則，未經本會同意，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第六條　　申請補助經費有下列情況者不予審查：
1.申請資料不詳實或文件不完備。
2.計畫為重建房舍、添增房地及固定設備等。
3.計畫供作一般行政運作、會務經費之人事經常性支出。

4.計畫未能於活動開始前25日提出。
第七條　　補助項目：
　　　　　辦理社區與生活重建方案計畫之訓練、研習、推廣、輔導等服務過程必要之相關業務經費。包括：

(1)交通費
(2)場地費
(3)講師鐘點費【專業人員授課鐘點費每小時以新台幣500元標準編列，每日上限為新台幣2,500元，盟員組織現任專職人員不予支付鐘點費】
(4)團體領導費【團體領導費每小時以新台幣500元計，協同領導費每小時以新台幣300元計，每日上限為新台幣2,500元，盟員組織現任專職人員不予支付團體領導費】
(5)材料費（係指耗材部分，需列出品項，不補助器材)
(6)保險費【旅行平安保險200萬意外險加20萬意外醫療險】
(7)膳宿費【每人每日支出以新台幣1,500元為上限】
(8)訪視服務費【個管訪視，每個案以新台幣300元為上限，盟員組織現任專職人員不適用】
(9)調查訪問費【研究調查，每個案以新台幣100元為上限，盟員組織現任專職人員不適用】
(10)其他經本會認可之項目
第八條　　申請方式：
1.申請單位以正式公文致函提案(受文者：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將執行計畫書電子檔回傳審查作業小組進行審查。並檢附以下文件：
  (1)單位概況表(附件1)。
  (2)計畫書。
  (3)經費預算申請暨核定表(附件2)。

  (4)大陸地區合作單位同意函。
  2.申請補助之方案計畫書，應包含目標、範圍、時間、地點、災區在地合辦單位、服務對象、需要程度、工作內容、參與人次、經費概算、人力預估、工作進度、單位成本、預期效益及其他事項，力求可行性及建設性。(方案計畫書撰寫要項如附件3)
第九條　　審查流程：
　　　　　1.川盟後勤單位彙整進行書面審查。
　　　　　2.每案審查作業時間為10至15個工作天。
　　　　　3.審查會後將審查意見送交決審小組，核議補助項目與金額，由本會正式函知。

第十條　　審查要項：

審查會依下列重點進行評估：
1.在地對口單位－官方、學校或民間組織。

2.方案需求－服務對象的需求性與迫切性。
3.組織能力－單位組織、財務運作、資源結合、服務能力與服務經驗等。
4.方案結構－目標、需求、投入資源、執行專業性、創新、延展性、預期效益等。
第十一條　撥款方式：
　　　　　1.補助經費分2次撥款，通過審查者以領據向本會申請預撥70%補助經費，餘款於結報時，連同領據一併核銷歸墊。
　　　　　2.計畫實施期間逾3個月以上者，依據期中督導與評估結果，撥付餘款。
第十二條　期中督導與評估(針對服務計畫逾3個月以上者)：
　　　　　1.為瞭解經費運用及計畫推展情形，若實施時間逾3個月以上，本會得於期中至服務地點實地訪視，機構須提出相關資料，以作為撥付餘款之依據。
　　　　　2.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補助項目、執行期間、預計進度確實執行，如有特殊狀況必須變更項目、計畫、進度時，應提具體相關說明，正式行文函知本會同意後始得變更。
第十三條　結報工作：
　　　　　1.方案執行結束後1個月內完成結報，支出原始憑證黏貼於受補助單位支出憑證黏存單，製作支出明細表，並經相關承辦、主管及主計人員審核用印後，將支出明細表、支出憑證及成果報告等，一併函送本會辦理經費核銷。

         2.本會就受補助單位所提供之核銷資料，查核內容是否完備，以及相關財務憑證是否合格、支出金額是否相符等，不符規定者，則退還受補助單位補正。

3.所有經費核銷應配合本會會計作業規定辦理，當年度支出憑證請於12月31日前完成核銷作業程序。

4.受補助單位未經事先報准，變更或移用原核准之補助經費，或稽核時發現其他不法情事，除必要時依法訴究及公告外，將追回補助款項，並終止計畫補助。

5.補助年度結束，應將未使用之補助經費如實退還本會。

第十四條　徵信相關：
　　　　　1.凡核定補助之重建服務計畫，基於資訊公開揭露與徵信原則，應提供相關服務成果及原始憑證供本會備查。
　　　　　2.為使社會大眾瞭解本會補助成果，善盡責信義務，接受方案補助之單位需於方案執行相關活動、會議、各項成品、補助購買設備上標明「主辦單位：台灣紅十字組織」之字樣或標章；或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刊登於本會出版品及網站。

第十五條　本要點未規定之其他事項得依實際情況適時增修，提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單位概況表
第一部分：組織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成立時間
	　　 年　 月

	立案字號
	
	核准機關
	

	單位屬性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未申請
	法人最新登記日期
	　　 年　 月

	負 責 人
	
	聯絡人
	

	立案地址
	

	通訊地址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e-mail
	★為加速彼此溝通訊息並保障團體權利，請填寫可收到訊息之電子聯絡信箱

	組織決策
	董(理)監事         人   召開會議頻率           .

下次改選時間        .

主要決策(單選)：□董(理)事長□執行長(主任) □其他       (請務必說明)

	單位(組織)主要服務對象/服務總量

(可複選)
	□身心障礙者      人/年  □兒童      人/年   □青少年        人/年

□婦女      人/年        □老人      人/年   □家庭          戶/年 

□專業人員        人/年  □原住民      人/年 □社區居民      人/年

□勞工         人/年     □遊民      人/年    □疾病患者      人/年

□燒燙傷患者      人/年  □受刑人      人/年 □藥酒癮者      人/年

□其他      人/年，請說明：        

	主要服務項目

與

服務方式

(可複選)
	□職業訓練  □就業輔導  □早期療育  □輔具服務  □緊急庇護

□收容安置  □托育服務  □社會教育、推廣教育    □安親課輔

□親職教育  □日間照顧  □送餐服務  □安養服務  □問安服務

□在宅服務、居家照顧    □康樂休閒  □資訊提供  □社區發展

□經濟扶助  □權益倡導  □輔導諮商、自殺防治    □法律諮詢

□更生保護  □宣導防治  □緊急生活重建  □關懷訪視  □志願服務

□健康維護  □藥酒癮戒除□醫療協助      □專業訓練  
□其他                    (請務必說明)

	單位經費規模

來源比例
	(97年1月以後成立之單位(不需填寫以下之決算收支欄位及來源百分比)

(97年1月以前成立之單位(以下請務必填寫)

96年度  決算收入：             元  決算支出：            元

	
	經經費收入來源百分比：
以 
	□政府補助       ％□其他民間單位      ％

□聯勸補助       ％□服務收費          ％ 
□募款        ％   □社會事業收入     ％

□其他       ％

	人事概況
(含人事經費支出不含志工津貼)
	全職人員        人（其中含全職社工員         人）

兼職人員        人（其中含兼職社工員         人）
以上，每月人事經費支出            元/月

志工        人
其他        人（請說明：         ）

	請列出組織在最近接受政府/企業/民間 補助專案（不足使用部分請以浮貼方式黏上）

	日期(年)
	專案名稱
	專案計畫概述
	補助金額
	補助單位

	
	
	
	
	

	
	
	
	
	


第二部分：組織參與512川震資料

說明：第二部分的資料填寫，指的是申請組織整體投入在512川震重建的工作項目說明，俾便受理審查者能瞭解申請組織在重建區的投入承諾與執行情形。
	重建區

駐地點
	□尚未進駐  □震災後曾進駐，但已於     年     月結束

□已於    年    月進駐共        據點

□只提供專業培訓，未規劃重建區前進駐點

	投入重建區

人力資源
	□全職工作員        人（含全職社工員         人）
□兼職工作員        人（含兼職社工員         人）
□志工        人  其他        人（說明：                ）

	重建區

合作組織
	□對岸合作NGO組織，組織名稱：

□對岸合作學術單位，單位名稱：

	經費支出

與來源
	投入重建區每月經費支出：             元（以最近半年計算）
主要經費來源：□自行募款收入（     %）
□承辦計畫（□民間 □政府） （      %）

              □其他（    %）                                   

	重建地區
	工作項目與內容
	使用經費
	經費來源
	對岸合作組織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專案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經費預算暨申請核定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方案名稱
	

	經費執行時間
	年       月   至       年       月

	方案負責人
	
	電 話
	
	傳 真
	

	執行服務地址
	□□□

	經費科目
	經費項目
	單價 X 數量

(請註明計算單位)
	預算金額

A＋B＋C
	預算來源（金額）
	補助優先排序

	
	
	
	
	申請其他單位補助A
	自籌 B
	申請補助 C
	

	
	
	
	
	金額A
	補助單位
	
	
	

	
	
	
	
	
	
	
	
	

	
	
	
	
	
	
	
	
	

	
	
	
	
	
	
	
	
	

	
	
	
	
	
	
	
	
	

	
	
	
	
	
	
	
	
	

	
	
	
	
	
	
	
	
	

	
	
	
	
	
	
	
	
	

	
	
	
	
	
	
	
	
	

	
	
	
	
	
	
	
	
	

	
	
	
	
	
	
	
	
	

	
	
	
	
	
	
	
	
	

	
	
	
	
	
	
	
	
	

	
	
	
	
	
	
	
	
	

	合計
	
	
	
	
	


【註1】本表請詳列與方案執行有關之所有經費項目與經費來源狀況（即方案經費預算表），以利本聯盟評估。
【註2】「A說明」請列出該項目申請其他單位之補助單位名稱。

方案計畫書撰寫要項

· 計畫名稱：


以最能表達方案內容的方式為計畫命名 

· 計畫書摘要(summary or abstract)：

以精簡明確的文字，將整個方案的內容大要，在300-500字以內完整表達。

· 計畫書的前言、緣起(introduction)：

描述服務方案提出的緣由以及本方案與機構設立宗旨的關連。

· 處境分析、問題界定、需求評估(Situation/Problem/needs evaluation)：

現況分析是說明活動或服務推行時的狀況或背景因素，以及因處境而產生的問題狀況與嚴重程度。由於成效的訂定與處境分析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此要依序說明本計劃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從問題衍生的需求，並具體說明需求的內涵、數量以及迫切性，最後，需求如何轉化成為服務內容的提供依據。

· 計畫的目的與目標(goal and objectives)：

說明補助計畫與災後重建之關聯或於災後重建中所扮演之角色。

說明補助計畫內容（實施對象、實施地區、實施方式等）是否符合「不重複政府已辦理之事項」、「補充政府所不能執行之事項」、「兼顧普及性與公平性」等提案原則

· 在地合作單位與未來可能在地執行服務說明（Assumptions）：
意指提案目的在於培訓災區的在地組織或援駐地組織之專業能力者，務必描述說明合作組織及其可能投入執行的重建服務。

· 活動或服務（Action/Service）：:

說明「實施期限、實施對象、實施方式與實施地區」；其中需清楚說明分時或分次之期間、實施對象是如何找出與確認，實施對象數量如何預估與確認；說明實施之項目、內容及方法，以及實施對象因此補助計畫而受惠之程度、選擇實施地區之理由及實施地區如何配合本補助計畫之實施，包括與當地之互動關係及可用之資源如何結合。
· 投入資源（Input）：


指在服務或是活動中所投入的資源，其中包括時間、人力、財力、物資、器材以及設備等，這些將有助於服務或活動的展開。

· 預期效益與評估：
· 預算表、進度表與分工表：
· 預算表(budget):說明為支付方案營運成本的各種可能收入來源，並詳細列舉執行方案所需的各項支出，包括人事費等間接成本及各項直接成本。

· 進度表：指推行方案與時間有關的時序表達，包括規劃、呈核、籌備、執行、評估、結案以及改善計畫等。

· 分工表：為推動本方案所需的組織設計與人力資源配置，包括工作分工、監督報告、協調聯繫、責任歸屬、權責相符等。

· 附件(appendix)：提供補充說明方案的文件。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專案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申請審查程序














＜受理申請＞


*收件受理申請


(收件窗口為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





審查作業10至15個工作天





＜初審＞


【資格審查】








＜方案決審＞


【核定結果】





由川盟決策小組決議方案核定結果、經費項目及額度。





由紅十字會總會奉核定後正式函知補助情形。














申請應備文件：


1.公文


2.組織資料


單位概況表


3.方案資料


詳細計畫書


方案經費預算暨申請核定表


4.大陸地區合作單位同意函








＜方案複審＞


【小組會議審查】





小組成員：由後勤支援組召集人紅十字會總會與聯合勸募協會代表2-4人組成。





審核結果逕送聯盟決策小組進行最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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